
附件 1

海易办 APP报名操作流程

1.下载“海易办”APP。

2.登录“海易办”APP 后，在热门服务栏中选择“全部服务”。

3.“全部服务”项目中选择“住房与不动产”，并在右侧选择“海

安居”。



4.登陆后在“海安居”页面选择“资格申请”，并在市级中选择

“三亚市”。

5.身份类型选择“个人/家庭”，资格类型选择“安居房”，阅读

须知后点击下一步。



6.按要求填写报名表，带＊号为必填选项，其中已婚、离异家庭

需添加家庭成员，家庭成员包含配偶及未成年子女。

7.按提示上传相关证件。

其中其它证明材料包含以下情况：

（1）申请人或配偶 2020 年 4 月 28 日前落户三亚的，需到现户



籍所在地村居委会开具无宅基地、无自建房及未享受拆迁安置补

偿证明。（2020 年 4 月 28 日前落户三亚的无需开具未享受保障

性住房证明，统一查询。）

（2）申请人或配偶海南省内三亚市外户籍的，需到户籍所在地

市县级住房保障部门开具未享受保障性住房证明和原户籍所在

地村居委会开具无宅基地、无自建房、未享受拆迁安置补偿证明。

（3）申请人或配偶原海南省内三亚市外户籍，且在 2020 年 4 月

28 日后落户三亚的，需到原户籍所在地市县级住房保障部门开

具未享受保障性住房证明，和原户籍+现户籍所在地村居委会无

宅基地、无自建房、未享受拆迁安置补偿证明。

（4）申请人或配偶海南省外户籍的（含 2020 年 4 月 28 日后落

户三亚的），需到原户籍所在地市县级住房保障部门开具未享受

保障性住房证明。

（5）申请人或配偶为现役或退役军人的，需到所在部队开具所

未享受保障性住房证明。

（6）针对（2）、（3）、（4）、（5）点，未享受保障性住房证明或

村委会证明因报名时间限制暂时无法开具的，可暂签署承诺书，

并在签署承诺书起 1 个月内，将证明补交至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。

（7）个人诚信承诺书。（申请人必须提交）

8.提交材料后，可通过“进度查询”页面选择“我的资格”，及



时了解申报情况。


